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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 

一、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茲將 109 年度營運情形報告如下： 

(一) 

項 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增(減)額 增(減)率 

營 業 額 18,300,805 18,153,101 147,704 0.81% 

稅 後 純 益 850,045 505,047 344,998 68.31% 

獲 利 率 4.64% 2.78% - - 

(二)營業收支執行情形

1. 收入方面:

(1) 109 年營業收入淨額 18,300,805 仟元，較 108 年度增加 147,704 仟元。

(2) 109 年度營業外收入 790,396 仟元，佔營業收入 4.32%。

2. 支出方面:

(1) 109 年營業成本 16,699,808 仟元，佔營業收入 91.25%。

(2) 109 年營業費用 1,172,725 仟元，佔營業收入 6.41%。

(3) 109 年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216,664 仟元，佔營業收入 1.18%。

3. 獲利方面:

109 年度稅後淨利 850,045 仟元，較 108 年度增加 344,998 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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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年度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項目 金額 

營業收入 18,300,805 

已實現毛利 1,600,997 

  營業利益(損失) 428,272 

營業外收入合計 1,007,060 

營業外支出合計 (216,664) 

稅前利益 1,218,668 

本期淨利 850,045 

每股盈餘 1.45 

2.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比率 

資產報酬率 5.24% 

股東權益報酬率 11.79%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7.19% 

稅前純益 20.47% 

純益率 4.64% 

每股盈餘 1.45 元 

3. 營業計畫概要及研究發展狀況：

(1) 全力配合國家擴大內需，在經濟、交通等各項建設對電力電纜及通信電

纜的需求，以最好的產品及服務，竭力供應國建所需，建設最完善的電

力及電信傳輸網路。

(2) 整合國內外大亞集團資源和力量，相互支援配合，以增加經營績效。

(3) 開發國內外新市場、並因應市場需求，開發新產品及新技術，以配合營

運成長需求，增強市場競爭力。

(4) 確保本公司產品性能、安全、交期及有害物質管制能滿足顧客要求。

(5) 因應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推廣發展，開發太陽能發電系統用線，以滿足綠

能系統環境用線需求。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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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9 年度決算表冊 

(一)財務報表審查報告書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其中 

財務報表業經群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松裕及陳芓伃會計 

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五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報告如上，敬 

    請  鑑核。 

此  致 

本公司 110 年度股東常會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張立秋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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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盈餘分配之議案審查報告書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配之議案，經本審計委 

 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五 

 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鑑核。 

   此  致 

   本公司 110 年度股東常會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張立秋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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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書保證情形： 

1.本公司截至 110 年 3 月底背書保證情形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背書保證者 

公司名稱 
被背書保證對象 

期末背書保證 

餘額 

實際動支 

金額 

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之限額 

大亞電線電纜(股

份)公司 
恒亞電工公司 

1,560,591 1,069,875 3,106,364 

大亞電線電纜(股

份)公司 

恒亞電工(昆山)公

司 808,255 424,937 3,106,364 

大亞電線電纜(股

份)公司 

東莞恒亞電工公司 
903,260 807,068 3,106,364 

大亞電線電纜(股

份)公司 

協同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500 20,500 2,329,773 

大展電線電纜(股

份)公司 

大研金屬科技(股

份)公司 50,000 8,000 278,131 

大義塑膠(香港)有

限公司 

東莞慧昌塑膠材料

有限公司 95,043 62,174 146,102 

恒亞電工公司 東莞恒亞電工公司 132,797 130,620 402,309 

恒亞電工公司 恒亞電工(昆山)公

司 132,797 130,620 402,309 

大亞綠能科技(股

份)公司 

心忠電業(股份)公

司 800,000 800,000 1,943,720 

合 計 4,503,243 3,453,794 

2.目前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中所訂背書保證總限額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六十(即為新台幣 4,659,547 仟元)。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七十(即為新台幣 5,436,138 仟元)。

四、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 26 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為員工酬 

勞，及不高於 3 %為董事酬勞。 

2.本公司109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通過

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提撥 1% 新台幣 9,643,674 元為員工酬勞，提撥 3%

新台幣 28,931,022 元為董事酬勞，酬勞均以現金方式發放。上述決

議數與認列費用估列金額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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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 年度發行有擔保普通公司債辦理情形：
本公司為償還債務、強化財務結構及充實營運資金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02 日發

行有擔保普通股公司債，其主要發行條件及相關事項如下：

公  司  債  種  類 109 年度第 1期有擔保普通公司債 

   發行（辦理）日期  109/12/02 

   面 額 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發  行  價  格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總 額 新台幣壹拾億元整 

   利 率 0.61%     

   期 限  五年期  到期日:114/12/02 

   保  證  機  構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台南分行 

   受    託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  銷  機  構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償  還  方  法 

自發行日起屆滿三年第一次還本，以後每半年還

本一次，每次還本新台幣貳億元整，共分五期攤

還。 

   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壹拾億元整 

六、買回公司股份執行情形：

 買回期次 第十六次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回期間 109 年 3 月 17 日至 109 年 5 月 15 日 

買回區間價格 5.68 元至 15.55 元 

已買回股份數量 5,500,000 股 

已買回股份總金額 54,141,308 元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9.8439 元 

已辦理銷除之股份數量 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佔已

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 % 

執行情形 全數轉讓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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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

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與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

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

事項段)，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

允當表達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109年及 108年 12月 31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109

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民國109年度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民國 108 年度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

年 2 月 25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90360805 號函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

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

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9 年度合併

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9 年度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應收帳款減損 

16



 

應收帳款提列備抵損失係依據客戶之授信品質、帳款收回情形及對未來經濟狀況之合

理預測，由於預期信用損失率之假設涉及主觀判斷，考量應收帳款預期信用損失率之評估

涉及管理階層之重要估計，故應收帳款之減損係本年度進行合併財務報告查核需高度關注

之事項。應收帳款之帳面金額，請參閱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五)。 

本會計師進行之查核程序，係取得管理階層評估預期信用損失率之相關資料，評估其

假設是否合理，並依據該預期信用損失率，重新計算對應該帳款預期信用損失之提列是否

適當；另檢視是否有個別金額重大之客戶以及未收款之原因，以瞭解是否已提列足額之應

收帳款預期信用損失。 

存貨評價 

存貨之評價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其存貨之評價主要受國際銅價影響，惟

國際銅材市場價格波動頻繁，致存貨淨變現價值之評估涉及重大判斷及估計，故存貨之評

價係本年度進行合併財務報告查核需高度關注之事項。存貨(製造業)之帳面金額，請參閱

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六)。 

本會計師進行之查核程序，係取得管理當局編製之存貨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估資

料，本會計師以抽樣方式，比較期末存貨最近期的實際銷售價格與其帳面價值之依據及合

理性，以確認存貨已按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價；取得期末帳載存貨數量資料與當年度

盤點清冊比較，以驗證期末存貨之存在與完整，藉由參與年度永續存貨盤點，以評估呆滯

存貨之備抵存跌價損失之適當性。 

其他事項 

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部分子公司及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中，其財務報表未經本

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

關該等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及附註十三所揭露之相關資訊，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報告。該等子公司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總額分別為新臺

幣 2,686,935 仟元及 2,560,813 仟元，分別佔合併資產總額之 10.66%及 12.31%，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新臺

幣 2,811,886 仟元及 2,897,033 仟元，分別佔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 15.36%及 15.96%。而上

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分別為新臺幣 831,370 仟元及 769,535 仟元，分別佔合併資產總額之

3.30%及 3.70%，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相

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新臺幣 124,108 仟元及 35,725

仟元，分別佔合併綜合損益之 11.93%及 6.51%。

大亞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9 及 108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

見加其他事項段落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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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大亞公司

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

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

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

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

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

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

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

目的非對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大亞公

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

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

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

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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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內組成合併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

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大亞

公司及其子公司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

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大亞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9 年度合併

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

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

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群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金管證(六)字第 0960003779 號 

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金管證(六)字第 0940112583 號 

會 計 師：呂 松 裕 

會 計 師：陳  芓  伃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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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亞公司)民國 109年及 108 年 12月 31日之個

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

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

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

事項段)，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

以允當表達大亞公司民國 109年及 108年 12月 31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09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與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民國109年度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民國 108 年度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

年 2 月 25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90360805 號函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

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

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大亞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

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大亞公司民國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

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

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大亞公司民國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事項敘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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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帳款減損 

應收帳款提列備抵損失係依據客戶之授信品質、帳款收回情形及對未來經濟狀況之合

理預測，由於預期信用損失率之假設涉及主觀判斷，考量應收帳款預期信用損失率之評估

涉及管理階層之重要估計，故應收帳款之減損係本年度進行個體財務報告查核需高度關注

之事項。 

應收帳款之帳面金額，請參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四)。 

本會計師進行之查核程序，係取得管理階層評估預期信用損失率之相關資料，評估其

假設是否合理，並依據該預期信用損失率，重新計算對應該帳款預期信用損失之提列是否

適當；另檢視是否有個別金額重大之客戶以及未收款之原因，以瞭解是否已提列足額之應

收帳款預期信用損失。 

存貨評價 

大亞公司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存貨之評價，其存貨之評價主要受國際銅價

影響，惟國際銅材市場價格波動頻繁，致存貨淨變現價值之評估涉及重大判斷及估計，故

存貨之評價係本年度進行個體財務報告查核需高度關注之事項。 

存貨(製造業)之帳面金額，請參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五)。 

本會計師進行之查核程序，係取得管理當局編製之存貨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估資

料，本會計師以抽樣方式，比較期末存貨最近期的實際銷售價格與其帳面價值之依據及合

理性，以確認存貨已按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價；取得期末帳載存貨數量資料與當年度

盤點清冊比較，以驗證期末存貨之存在與完整，藉由參與年度永續存貨盤點，以評估呆滯

存貨之備抵存跌價損失之適當性。 

其他事項 

上開民國109年及 108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中採權益法處理之部分被投資公司財務報

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表

示之意見中，有關採權益法評價之部分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

師之查核報告。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被投資公司帳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

額合計數分別為新台幣(以下同)1,895,740仟元及1,706,239仟元，各占資產總額之12.15%

及 12.63%；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度對上述被投資公司認列之綜合損益(含採用權益法認列

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其他綜合損益份

額)總額分別為 261,128 仟元及 135,004 仟元，各占綜合損益總額之 29.70%及 28.32%。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

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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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大亞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

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大亞公司或停止營業，

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大亞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

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

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

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7.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

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

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

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8.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

目的非對大亞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9.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10.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大

亞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

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

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

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

或情況可能導致大亞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11.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

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12. 對於大亞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

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大亞公司查

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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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

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大亞公司民國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查

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

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

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群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金管證(六)字第 0960003779 號 

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金管證(六)字第 0940112583 號 

會 計 師：呂 松 裕    

會 計 師：陳  芓  伃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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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亞  電  線  電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盈  餘  分  配  表 

一○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327,333,457 

本期稅後淨利 850,044,938 

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94,458,758)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

盈餘 (10,956,259)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累積損益直接

移轉至保留盈餘 16,334,543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

外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790,964,464 

提列法定公積 (76,096,446)  依公司章程提列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012,201,475 

盈餘分配項目  

1.現金股利(每股 0.35 元) (208,273,808) 如附註 1 說明 

2.股票股利(每股 0.35 元) (208,273,800) 如附註 2 說明 

分配總額 (416,547,608) 

期末未分配盈餘 $ 595,653,867 

附註：1、擬自當年度盈餘提撥 208,273,808 元，每股分配現金股利 0.35 元。 

2、擬自當年度盈餘提撥 208,273,800 元，每股分配股票股利 0.35 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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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亞 電 線 電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至五十二項：略 

五十三、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

業。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至五十二項：略 

新增本項營業項

目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拾

億元正，分為捌億股，每股面額

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柒拾

億元正，分為柒億股，每股面額

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配合實務運作修

訂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一年十月

三十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

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第

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九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一○○年六月九日，第四十四次 

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 

六月六日，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

國一○五年六月八日，第四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五日，第

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十一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於民

國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第五十次

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經股東常會決議後施行。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一年十月

三十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

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第

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九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一○○年六月九日，第四十四次 

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 

六月六日，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

國一○五年六月八日，第四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五日，第

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十二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於民

國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經股東常

會決議後施行。 

增列本次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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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

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

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

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

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

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ㄧ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

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ㄧ，董 

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

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

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

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

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

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

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

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

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

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

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

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

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ㄧ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

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之ㄧ第四項各款情形之ㄧ，董事

會得不列為議案。 

配合法令修訂。 

38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

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

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

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

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

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

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

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

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

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

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

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

入之理由。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

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

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

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

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

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

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

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

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

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

入之理由。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

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長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由主席宣佈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

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長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由主席宣佈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

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

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

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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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

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

當場宣佈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

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

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

當場宣佈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案，應由監

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法令修訂及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訂時亦同。本規則訂立於民國 79

年 5 月 31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84 年 5 月 25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

國 87 年 6 月 2 日，第三次修正於

民國 95 年 6 月 9 日，第四次修正

於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1 日，第

六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6 月 5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 6 月 

11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10 年 8 

月13 日。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訂時亦同。本規則訂立於民國 79

年 5 月 31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84 年 5 月 25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

國 87 年 6 月 2 日，第三次修正於

民國 95 年 6 月 9 日，第四次修正

於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1 日，第

六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6月 5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 6 月 11

日。 

增列本次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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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亞 電 線 電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 

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六 

十，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 

保證限額，除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 

分之九十之關係企業不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直 

接或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達 

百分之五十到九十之關係企 

業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 

三十。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為準。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 

從事背書保證者，其限額不 

得超過最近一年度雙方間業 

務往來交易總金額。所稱業 

務往來交易總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百，其 

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 

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 

六十。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股 

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 

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六 

十，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 

保證限額，除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 

分之九十之關係企業不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直 

接或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達 

百分之五十到九十之關係企 

業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 

三十。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為準。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 

從事背書保證者，其限額不 

得超過最近一年度雙方間業 

務往來交易總金額。所稱業 

務往來交易總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七十，其 

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 

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 

六十。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股 

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 

配合實務運作修訂 

第十三條：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及提報股東

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及提報股東

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配合增列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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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 

第一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民國七十七年

七月三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四年四月六日，第二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九日，第三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三

月十八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五年四月十二日，第六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

十六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四月十六日，第九次修正於

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十六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五年三月十五日，第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三

月二十一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 

第一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民國七十七年

七月三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四年四月六日，第二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九日，第三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三

月十八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五年四月十二日，第六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 

十六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四月十六日，第九次修正於

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十六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五年三月十五日，第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三

月二十一日。

42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股東常會董事候選人名單 

董事候

選人 
1 2 3 4 5 

姓名 沈尚弘 沈尚邦 沈尚宜 沈尚道 洪嫣紅 

持有股

份數額 
5,289,313 股 9,083,376 股 14,379,266股 2,911,624 股 210,464 股 

學歷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

系 

美國EMORY大學MBA 

建國工商 
崑山工專電機

科 

美國南加州大

學電機系 

成功大學 

企管系 

經歷 

大亞電線電纜

(股)公司總經

理、董事、董事

長兼任執行長 

大亞電線電纜

(股)公司副總

經理、董事、副

董事長 

大亞電線電纜

(股)公司總經

理、董事 

大亞電線電纜

(股)公司副總

經理、執行副總

經理、董事 

大亞電線電纜

(股)公司總管

理處處總經理 

、大展電線電

纜公司監察

人、大亞電線

電纜公司董事 

目前擔

任職務 

大亞電線電纜

(股)公司董事長

暨執行長 

大亞綠能科技

(股)公司董事長 

三商電腦(股)公

司獨立董事 

亞洲聚合(股)公

司獨立董事 

拍檔科技(股)公

司獨立董事 

大亞電線電纜

(股)公司副董

事長 

TA YA 

(Vietnam) 

ELECTRIC WIRE 

& CABLE JOINT 

STOCK COMPANY

董事長 

大亞電線電纜

公司董事暨總

經理 

大恒電線電纜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大亞電線電纜

公司董事暨執

行副總經理 

大亞電線電纜

公司董事 

大展電線電纜

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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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股東常會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獨立董事

候選人 
1 2 3 4 

姓名 韋俊賢 周雯菁 何俊輝 余廣勛 

持有股

份數額 
0 0 0 0 

學歷 
美國芝加哥大學MBA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士 

美國西北大學法律

系 LLM 碩士、台灣

大學 EMBA 財務金

融系碩士、台灣大

學法律系碩士 

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

經濟學博士 

中原大學機械工

程系 

經歷 
雅芳亞太區總裁、 

台灣寶僑董事長兼總

經理、P&G (寶僑)大中

華區美容個人用品事

業群總經理、德國

Beiersdorf AG(拜爾

斯道夫)集團全球執行

董事、CVC Capital 

Senior Advisor、 

Beiersdorf AG  

Senior Advisor、 

李寧公司非執行董事 

康師傅食品控股公司 

執行長、康師傅控股公

司執行長 

泰運法律事務所律

師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法律顧問 

中華開發資本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董

事、智擎生技製藥(股)

公司董事長 

亞洲水泥花蓮廠 

工程師 

永豐餘造紙公司

工程部主任 

台灣汽電共生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目前擔

任職務 

大亞電線電纜公司獨

立董事 

大成食品(亞洲)有限

公司董事會主席

Shamrock Cayman 

Islands 董事 

洽興包裝工業中國有

限公司董事 

虹頂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長野建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喆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虹頂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中華開發貮生醫創業投

資有限合夥總負責人、

中華開發資本股份有限

公司大健康事業群負責

人、中華開發生醫創業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盈正豫順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安普新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晶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辰盈國際開發

有限公司董事、華盛資

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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